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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在公司

３５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

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

应到董事九人，到会董事九人，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签字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经王慧农董事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孙启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张小东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同意聘任赵祥智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同意聘任秦士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皇甫涵先生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对皇甫涵先生多年来在工程建设管理、燃机业务管

理、环保技术创新、招投标管理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高自民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刘世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公司李平、孙更生、房向东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及财务总监的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孙启云先生、张小东先生、赵祥智先生、秦士孝先生、刘世超先生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职资格；

３

、孙启云先生、张小东先生、赵祥智先生、秦士孝先生、刘世超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

作经验。 同意聘任孙启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小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赵祥智先生为公司总会

计师，聘任秦士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世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关于增资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

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

由于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两名关联董事谷碧泉副董事长、贾文心董事回避表决，其余七位董事

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３．９

亿元增加到

５．３４８

亿元；

（二）同意本公司按

４９％

的股权比例认缴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增资额人民币

７

，

０９５．２０

万元。

此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本公司全体

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并认为：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关于增资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７

，

７５０．１０

万元，用于向惠州深能港务有限公司

增资并由其投资建设惠州港荃湾港区煤炭码头一期工程项目；

（二）同意公司根据上述项目的进展情况按

３０％

持股比例认缴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增资款人民币

８

，

３２５．０３

万元；

（三）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本公司全体

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并认为：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樟洋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浩洋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１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樟洋公司”或“樟洋电

厂”，公司持有

５１％

股权）拟在深圳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持有的惠州大亚湾浩洋油料化工储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浩洋公司”）

４０％

股权，挂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０３２．２０

万元。

２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不涉及关联交易。

３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批。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浩洋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 惠州大亚湾惠州港区

法定代表人：蔡国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９２８．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１３００４０００１５４０１

注册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９

日

经营范围：燃料油的仓储及中转

运营情况：近几年广东省境内燃油电厂逐步完成了“油改气”工作，浩洋公司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原

有业务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目前已停业并转入资产处置阶段。

股东情况：香港浩长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

股权，樟洋公司持有

４０％

股权，香港浩长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香港浩长有限公司和樟洋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中国港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蔡国伟。

权属情况：樟洋公司持有的浩洋公司

４０％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涉及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２

、浩洋公司近两年已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已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已审计

）

总资产

１０

，

９３４．６３ ９

，

３１５．９２

总负债

１１

，

０８８．４３ １１

，

２８３．４０

应收账款总额

５６４．１７ １．１４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１５３．８０ －１

，

９６７．４９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

已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

已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３．０６ ３７．７０

营业利润

－１

，

１５０．４７ －１

，

３４７．２２

利润总额

－１

，

１５０．４７ －１

，

８１３．６９

净利润

－１

，

１５０．４７ －１

，

８１３．６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３７．７４ －９１．２５

３

、债权债务情况

截止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樟洋公司对浩洋公司的债权（应收款项）合计为

３８

，

６４４

，

５８２．０４

元，拟在本次公

开挂牌转让樟洋公司所持浩洋公司

４０％

股权时要求受让方代浩洋公司一次性清偿上述债务。

４

、浩洋公司审计及评估情况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广东分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浩洋公司总资产

９

，

７２５．５５

万元，总负

债

１０

，

８１９．４７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９３．９２

万元。 经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以成本法 （资产基础法）为主要评估方法， 浩洋公司的总资产评估值为

１３

，

３９９．９７

万元，总负债评估值为

１０

，

８１９．４７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

，

５８０．５０

万元，较净资产审定数

－１

，

０９３．９２

万元评

估增值

３

，

６７４．４２

万元。

（三）交易的定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转让浩洋公司

４０％

股权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 经中京

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浩洋公司

４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１

，

０３２．２０

万元，挂

牌价格不低于评估值人民币

１

，

０３２．２０

万元。

（四）挂牌主要内容

１

、樟洋公司所持浩洋公司

４０％

股权的挂牌价不低于其评估值，该股权成交价款在股权过户前一次性付款，

挂牌地点为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２

、意向受让方需在挂牌期满前支付保证金

５００

万元。

３

、意向受让方需承诺：如竞买成功，受让方将在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同时代浩洋公司一次性清偿应付樟洋

公司的债务

３８

，

６４４

，

５８２．０４

元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至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

１

，

３００

万元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利

息。

４

、期间经营损益：樟洋公司按

４０％

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浩洋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至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

署之日期间所发生的经营损益（不含非经常性损益）。

（五）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樟洋公司转让持有的浩洋公司

４０％

股权并收回对浩洋公司的应收款项，有利于樟洋公司的资产安全。樟洋

公司持有的浩洋公司

４０％

股权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净值为

０

。如果该股权以挂牌底价

１

，

０３２．２０

万元成交，在

未考虑樟洋公司将享有或承担的期间经营损益的情况下，将增加樟洋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总额

１

，

０３２．２０

万元。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董事会审议：

１

、同意樟洋公司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浩洋公司

４０％

股权，挂牌价格不低于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

日的该部分股权评估值人民币

１

，

０３２．２０

万元。

２

、同意在公开挂牌转让股权时约定：

（

１

）受让方在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同时，代浩洋公司一次性清偿应付樟洋公司的债务

３８

，

６４４

，

５８２．０４

元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至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

１

，

３００

万元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

（

２

）樟洋公司按

４０％

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浩洋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至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期间所

发生的经营损益（不含非经常性损益）。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深能合和公司投资脱硝改造工程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能合和电力（河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合和公司”，公司持有

６０％

股权）所属河源

电厂总装机容量

１２００ＭＷ

，共

２

台燃煤机组，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及

８

月投产。 根据广东省环保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火电厂降氮脱硝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函［

２０１１

］

３

号］文件要求，河源电厂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所属

２

台机组的

ＳＣＲ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改造。

为满足环保标准的需要，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深能合和公司自筹资金投资河源电厂

２×６００ＭＷ

机组

ＳＣＲ

脱硝改造工程；

（二）同意本工程在取得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后开工建设。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深能合和公司因竣工决算调整固定资产暂估价值的议案》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深能合和公司按照其所属河源电厂一期工程竣工决算报告，将固定资产原值

从暂估价值

４９５

，

５７４．９１

万元调整为

４４２

，

６８０．６０

万元，但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出具的《河源电厂

２×６００ＭＷ

机组工程财务决算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河源电厂一

期工程项目已完成竣工决算，因此将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日定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规

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后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原 值 已计提折旧 净 值 折旧额

变更前

年限平均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１２２，８８２．８８ １４，２７３．１８ １０８，６０９．７０ ５，９４０．０３

万元

／

年

产量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３７２，６９２．０３ ６４，７４２．４１ ３０７，９４９．６２ ０．０３９９４

元

／

千瓦时

暂估入账固定资产合计

４９５，５７４．９１ ７９，０１５．５９ ４１６，５５９．３２

项 目 原 值 已计提折旧 净 值 折旧额

变更后

年限平均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９２，７０７．４８ １４，２７３．１８ ７８，４３４．３０ ４，２９７．０４

万元

／

年

产量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３４９，９７３．１２ ６４，７４２．４１ ２８５，２３０．７１ ０．０３７００２

元

／

千瓦时

固定资产合计

４４２，６８０．６０ ７９，０１５．５９ ３６３，６７５．０１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深能合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１２

月减少折旧约

８３５

万元，相应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的利润总额约

８３５

万元。

为更加准确的体现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审议：同意深能合和公司根据河源电厂一期工程

竣工决算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为会计估计变更日，将固定资产原值从暂估价值

４９５

，

５７４．９１

万元调整为

４４２

，

６８０．６０

万元，但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会计估计变更日后，以实际成本为基础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东部电厂因竣工决算调整固定资产暂估价值的议案》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公司所属分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厂（以下简称“东部电

厂”）按照其工程竣工决算报告，将固定资产原值从暂估价值

３７１

，

６４７．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３２９

，

６４７．５７

万元，但不调整

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出具的《东部电厂一期工程竣工决算报表

审核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东部电厂一期工程项目已完成竣工决算， 因此将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日定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后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已计提折旧 净值 折旧额

变更前

年限平均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５８，６５８．００ １３，９０２．８０ ４４，７５５．２０ ２，８１９．３１

万元

／

年

产量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３１２，９８９．００ １１７，７１４．０１ １９５，２７４．９９ ０．０７１２４６４５

元

／

千瓦时

暂估入账固定资产合计

３７１，６４７．００ １３１，６１６．８１ ２４０，０３０．１９

变更后

项目 原值 已计提折旧 净值 折旧额

年限平均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５４，４７３．５６ １３，９０２．８０ ４０，５７０．７６ ２，５５１．４９

万元

／

年

产量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２７５，１７４．０１ １１７，７１４．０１ １５７，４６０．００ ０．０４９１８６００

元

／

千瓦时

固定资产合计

３２９，６４７．５７ １３１，６１６．８１ １９８，０３０．７６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东部电厂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减少折旧

７２３．５５

万元，相应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的利润总额

７２３．５５

万

元。

为更加准确的体现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审议：同意东部电厂根据其工程竣工决算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为会计估计变更日，将固定资产原值从暂估价值

３７１

，

６４７．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３２９

，

６４７．５７

万元，但不调

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会计估计变更日后，以实际成本为基础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樟洋电厂因竣工决算调整固定资产暂估价值的议案》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樟洋电厂按照其工程竣工决算报告，将固定资产原值从暂估价值

９５

，

６７２．６０

万

元调整为

９５

，

９９６．９９

万元，但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根据中大信（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樟洋

电厂一期

２×１８０ＭＷ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建设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樟洋电厂

一期工程项目已完成竣工决算，因此将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日定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

规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后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 值 已计提折旧 净 值 折旧额

变更前

年限平均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１２，７６７．１５ ４，００３．２８ ８，７６３．８７ ６８４．３６

万元

／

年

产量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８２，９０５．４５ ３０，５４８．４２ ５２，３５７．０３ ０．０３０４３

元

／

千瓦时

暂估入账固定资产合计

９５，６７２．６０ ３４，５５１．７０ ６１，１２０．９０

项 目 原 值 已计提折旧 净 值 折旧额

变更后

年限平均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１２，９１０．８４ ４，００３．２８ ８，９０７．５６ ６９６．３４

万元

／

年

产量法折旧的固定资产

８３，０８６．１５ ３０，５４８．４２ ５２，５３７．７３ ０．０３０９１

元

／

千瓦时

固定资产合计

９５，９９６．９９ ３４，５５１．７ ６１，４４５．２９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樟洋电厂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２

月增加折旧费用

７．６３

万元，相应减少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总额

７．６３

万

元。

为更加准确的体现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审议：同意樟洋电厂根据其工程竣工决算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为会计估计变更日，将固定资产原值从暂估价值

９５

，

６７２．６０

万元调整为

９５

，

９９６．９９

万元，但不调整

原已计提的折旧额；会计估计变更日后，以实际成本为基础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公司李平、孙更生、房向东独立董事关于深能合和公司、东部电厂、樟洋电厂因竣工决算调整固定资产

暂估价值之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董事会关于深能合和公司、东部电厂、樟洋电厂因竣工决算调整固定资产暂估价值之会计估计变

更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２

、深能合和公司、东部电厂、樟洋电厂的上述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同意深能合和公司、东部电厂、樟洋电厂的上述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深圳富安达保险经纪公司股权投资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财务公司”，本公司持有

７０％

股权，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持有

２０％

股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广深沙角

Ｂ

电力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

前身原建设财务公司名下有对深圳富安达保险经纪公司（以下简称“富安达公司”）的股权投资计人民币

３００

万

元。由于富安达公司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原建设财务公司已对该项股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收

购建设财务公司股权时，上述资产的评估值为

０

，公司对应的收购价格也为

０

。 本公司与富安达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富安达公司的清算工作已经结束，工商登记、税务登记注销手续已经完成，能源财务公司

收回清算款

５６

万元，并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投资收益，其余

２４４

万元已无法收回。 鉴于富安达公司的清算工作已经完

成，能源财务公司拟对其股权投资

３００

万元进行财务核销。 因该笔股权投资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本次财务核

销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利润。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能源财务公司对原值为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的富安达公司股权投资进行财务核销；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应收深圳融资中心款项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根据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关于同意设立深圳经济特区融资中心的批复》，深圳融资中心注册登

记成为企业法人。能源财务公司前身建设财务公司向深圳融资中心支付会员基金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决定撤销深圳融资中心并成立深圳融资中心清算组；建设财务公司全额计提了

减值准备。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收购建设财务公司股权时，上述资产的评估值为

０

，公司对应的收购价格也为

０

。本公

司与深圳融资中心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深圳融资中心清算工作完成，根据清算财产分配方案，能源财务公司共分得

１

，

４８１

，

４８３．１１

元现

金，能源财务公司在收回上述款项后转回了相应坏帐准备，增加了其

２０１０

年利润

１

，

４８１

，

４８３．１１

元。 鉴于债务人

深圳融资中心已清算注销完毕， 能源财务公司拟对收回清算款后账面原值为

１

，

５１８

，

５１６．８９

元的应收款财务核

销。 因该笔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财务核销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利润。

董事会审议同意能源财务公司对应收深圳融资中心人民币

１

，

５１８

，

５１６．８９

元的款项进行财务核销。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应收中国长城财务公司款项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能源财务公司前身建设财务公司与中国长城财务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财务公司”）及中

国长城计算机深圳公司招待所（以下简称“长城招待所”）三方签订《协定存款协议》，将本金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存

入长城财务公司，期限一年。 长城招待所为长城财务公司兑付

３

，

０００

万元协定存款提供担保。 由于长城财务公

司经营状况发生变化， 建设财务公司对上述协定存款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收购建设财务公

司股权时，上述资产的评估值为

０

，公司对应的收购价格也为

０

。

近年来，能源财务公司一直关注此笔应收款的追收，鉴于长城财务公司早已停止经营，严重资不抵债，追

收方式主要是要求担保人长城招待所承担偿付责任。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

日，长城招待所隶属的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

公司并入深圳市爱华电子有限公司（下称“爱华电子”），长城招待所的债权债务由爱华电子承接。 本公司与长

城财务公司、长城招待所及爱华电子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能源财务公司与爱华电子签订关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债务重组的《协议书》。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收到

爱华电子支付的

２

，

２００

万元偿付金并扣除风险代理律师费后，能源财务公司实际收回资金

２

，

０１２

万元，在收回上

述款项后转回了相应的坏帐准备，合计增加其

２０１０

年利润

２

，

０１２

万元。 能源财务公司拟对应收中国长城财务公

司款项的余额

９８８

万元进行财务核销。因该笔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核销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能源财务公司对应收中国长城财务公司人民币

９８８

万元的款项进行财务核销；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公司李平、孙更生、房向东独立董事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深圳富安达公司股权投资及应收深圳融资中

心、长城财务公司款项进行财务核销事项的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董事会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深圳富安达公司股权投资及应收深圳融资中心、长城财务公司款项进

行财务核销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２

、鉴于深圳富安达公司、深圳融资中心已清算注销完毕，应收长城财务公司款项的债务重组工作已经完

成，能源财务公司进行上述财务核销的依据充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同意上述财务核销事项。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能源财务公司转回应收汉唐证券款项坏帐准备的议案》

能源财务公司前身原建设财务公司名下有对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汉唐证券”）的应收款计

５

，

０００

万元。由于汉唐证券已进入清算程序，原建设财务公司已对该项债权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收购建设财务公司股权时，上述资产的评估值为

０

，公司对应的收购价格也为

０

。 本公司与汉唐证券不存在关

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能源财务公司已收回上述应收款累计

２

，

３７１

万元。根据该笔应收款项的清理情况，能源财务

公司合计转回应收汉唐证券款项的坏账准备

２

，

３７１

万元， 其中

４１４

万元按照财政部驻深办的要求在

２０１０

年度转

回，计入其

２０１０

年度损益，其余

１

，

９５７

万元在

２０１１

年度转回，增加其

２０１１

年度的利润

１

，

９５７

万元。

董事会审议同意能源财务公司转回应收汉唐证券款项的坏账准备人民币

２

，

３７１

万元。

本公司李平、孙更生、房向东独立董事关于能源财务公司转回应收汉唐证券款项坏帐准备事项的独立意

见如下：

１

、公司董事会关于能源财务公司转回应收汉唐证券款项坏帐准备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２

、能源财务公司根据应收款项的收回情况转回应收汉唐证券款项坏帐准备，符合会计准则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同意上述转回坏账准备的事项。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时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３５

楼会议室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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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附件：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简历：

（一）孙启云先生情况介绍：

１

、个人简历

孙启云，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妈湾电厂副总工兼运行总监、

厂长助理、副厂长，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电分公司副经理，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纪检委委员，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妈湾发电总厂常务副厂长兼党总支书记、厂长兼党委副书记，深圳市西部电力有限

公司董事长，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委会副主任。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

、孙启云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孙启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孙启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张小东先生情况介绍：

１

、个人简历

张小东，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深圳亚奥实业公司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深圳市投

资管理公司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济师，深圳市广深沙角

Ｂ

电力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

、张小东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张小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张小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赵祥智先生情况介绍：

１

、个人简历

赵祥智，男，

１９５８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曾任国营五一二七厂财务处室主任、副处长、计划处副处

长（正处级），中国燕兴深圳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长，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监事、审计

部部长、财务部部长，本公司第四届、第五届监事会主席、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深圳市广深沙角

Ｂ

电

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

、赵祥智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赵祥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赵祥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四）秦士孝先生情况介绍：

１

、个人简历：

秦士孝，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河南省电力局中调所技术员，武汉电力学院讲师，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建设部工程师及生技部高工、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电业部高工、生技部高工及主

任工程师、生产运营部部长，河源电厂联合执行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河源电厂项目指导委员会主席，深

能合和电力（河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深能合和电力（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

、秦士孝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秦士孝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秦士孝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刘世超先生情况介绍

１

、个人简历：

刘世超，男，

１９７１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曾任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师、高级会

计师、部长助理，深圳市国资委统计评价（预算财务）处主任科员、副处长，深圳市国资委企业二处副处长，深圳

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深圳

能源财务有限公司董事，广深沙角

Ｂ

电力有限公司董事，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６３．７４％

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刘世超先生任深圳市深能能

源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３

、刘世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刘世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

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的的关联

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参股的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洲里公司）注册资本拟从人民币

３．９

亿元增加到

５．３４８

亿元，各股东按股权比例认缴增资款，公司按

４９％

的股权比例认缴满洲里公司增资额人民币

７

，

０９５．２０

万元。

（二）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满洲里公司控股股东华能呼伦贝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呼伦贝尔公司）与本公司第二大股

东（持股

９．０８％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均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和华能呼伦贝尔公司共同增资满洲里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谷碧泉副董

事长、贾文心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增资事项不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能呼伦贝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建民；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３

亿元；

经营范围：对电力、热力、煤炭（分公司经营）、水务、铁路运输、煤化工和相关产业投资、开发、管理；煤炭销

售；

主要股东：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财务情况（未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９３９

，

１９２．２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４６

，

８１０．９９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３

，

１４０

，

９６５．６４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７１

，

２７７．３６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书杰；

注册资本：

３．９

亿元；

营业执照号：

１５２１０２１００３３０３

；

注册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发电、供电、供热；开发、利用、经营新能源技术；发电、供电、供热技术咨询、培训。

主要股东：华能呼伦贝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５１％

股权；本公司持有

４９％

股权。

资产情况：满洲里达赉湖

２×２０

万千瓦热电厂及配套供热管网工程（在建）。 满洲里公司投资建设的

２×２０

万

千瓦热电厂项目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取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批复，

１

、

２

号机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和

１１

月

２２

日通

过

９６

小时整体试运。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

已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未审计

）

总资产

１９０

，

８５５．７９ ２３５

，

４３８．０４

总负债

１５１

，

８５５．７９ １９７

，

１６４．４７

净资产

３９

，

０００ ３８

，

２７３．５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９

，

０００ ３８

，

２７３．５７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

已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

（

未审计

）

利润总额

０ －７２６

，

４３

净利润

０ －７２６

，

４３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０ ０

四、增资原因及方案

根据国家发改委核准文件的要求， 满洲里公司同时投资建设了热电厂的配套热网工程， 总投资为

２．５４

亿

元。 同时为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满洲里公司对设计进行了优化，增加了包括脱硫和厂外补给水等项目，

热电厂项目的动态总投资

１９．５

亿元增加到

２４．２

亿元，超其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

４．７

亿元。

鉴于满洲里公司热电厂项目初步设计的动态总投资增加了

４．７

亿元，以及新增投资了热电厂的配套热网工

程

２．５４

亿元。 为满足工程建设

２０％

自有资金的要求，满洲里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３．９

亿元增加到

５．３４８

亿元，各股

东按股权比例认缴增资款项，按照

４９％

的股权比例，本公司需认缴

７

，

０９５．２０

万元。

本次增资的价格为每一元人民币认缴注册资本一元，增资价格对双方是公允、合理的。 增资完成后，满洲

里公司原股东的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五、增资的目的与影响

满洲里公司本次增资目的是为满足国家关于电力项目投资资本金不低于总投资

２０％

的要求， 有利于满洲

里公司的规范管理及项目融资。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审议： 同意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３．９

亿元增加到

５．３４８

亿

元；同意本公司按

４９％

的股权比例认缴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增资额人民币

７

，

０９５．２０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增资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事项得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该次关联交易并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三）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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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

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关联

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参股的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控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７

，

７５０．１０

万元，用

于向惠控公司控股的惠州深能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深港务公司”）增资并由其投资建设惠州荃湾港区

煤炭码头一期工程项目（以下简称“煤码头一期项目”），各股东按股权比例认缴增资款，公司按

３０％

的股权比例

将认缴惠控公司的增资款人民币

８

，

３２５．０３

万元。

（二）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惠控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港股份”）的董事长李冰先生、董事叶忠孝

先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起不再担任本公司当时的控股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由于李冰先生、叶

忠孝先生不再担任上述职务的年限均不满一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盐田港股

份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但本公司九名董事均不是关联董事，对本议案不需回避表

决。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规

定，本次增资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本次增资事项后双方签署相关增资协议。 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系由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派生分立而设立，因此深圳市深能能

源管理有限公司为本项交易的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冰；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１２４

，

５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６４７６９１

；

经营范围：码头的开发与经营；货物装卸与运输；港口配套交通设施建设与经营；港口配套仓储及工业设

施建设与经营；港口配套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与经营；集装箱修理；转口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主要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６７．３７％

股权；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情况（根据业绩快报数据）：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３６

，

１３６．３３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

，

８８２．８１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５４２

，

３６６．１２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６８

，

４７７．２５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黎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３

万元；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４１４

；

注册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能源、基础设施、物流业、房地产投资和管理；

主要股东：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７０％

、本公司持有

３０％

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已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１０３

，

２６５

，

３４８．６０ ３５４

，

１１８

，

０５１．６０

总负债

３

，

２６５

，

３４８．６０ ４

，

８３０

，

３０１．７３

应收账款总额

０ ０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０

所有者权益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９

，

２８７

，

７４９．８７

由于惠控公司一直处于项目前期工作阶段，其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均为

０

；

四、煤码头一期项目基本情况

惠州港荃湾港区煤码头项目选址在惠州港荃湾港区东部纯洲岛。 规划建设

３

个

７

万吨级散货泊位（水工结

构为

１５

万吨级），使用岸线约

９００

米，陆域总长约

１

，

０５０

米，规划陆域面积约

９２

万平米，其中岛屿面积约

３０．２

万平

米，其它区域需填海形成。

煤码头一期项目规划建设

２

个

７

万吨级散货泊位，使用岸线约

５５０

米，其中一个为专业化煤炭卸船泊位，另一

个简易投产，根据未来运量需求情况，逐步建设为专业化煤炭卸船泊位。 煤码头远期建设的二期工程为

１

个

７

万

吨级泊位将另行单独申报。

煤码头一期项目总投资

２４９

，

３２０

万元（不包括约

２．６

公里铁路连接段的路面设施及附属设备的投资），注册

资本为

８７

，

２６２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３５％

，其余

６５％

投资

１６２

，

０５８

万元利用银行贷款解决。

五、惠控公司增资原因及增资方案

目前，煤码头一期项目投资主体惠深港务公司（惠控公司持有

７０％

股权，惠州港能源码头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

３０％

）的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按国家发改委核准文件要求，惠深港务公司需增加注册资本

８２

，

２６２

万元，其

中惠控公司按

７０％

的持股比例需认缴

５７

，

５８３．４０

万元， 将根据项目的工程进展情况分批投入。 惠控公司现有的

自有资金不能满足惠深港务公司的增资需求，因此惠控公司需增加注册资本

２７

，

７５０．１０

万元，由惠控公司的股

东按原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认缴，其中盐田港股份需认缴

１９

，

４２５．０７

万元，本公司需认缴

８

，

３２５．０３

万元。

本次增资的价格为每一元人民币认缴注册资本一元，增资价格对双方是公允、合理的。 增资完成后，惠控

公司原股东的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六、增资的目的与影响

煤码头一期项目符合规划，位于需求中心且具有自然资源优势，能满足现代散货港口发展趋势的需要；同

时，项目位于煤炭调入和消费需求最旺盛的珠三角地区，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进一步

提高公司所属电厂的燃料供应保障能力。

七、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董事会七届四会议审议：同意惠控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７

，

７５０．１０

万元，用于向惠深港务公司增资

并由其投资建设惠州港荃湾港区煤炭码头一期工程项目； 同意公司根据上述项目的进展情况按

３０％

持股比例

认缴惠控公司增资款人民币

８

，

３２５．０３

万元；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惠控公司增资事项得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该次关联交易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三）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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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四）上午十时。

５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３５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情况

（

１

）关于为惠州丰达公司、捷能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关于惠州燃气参与竞买多功能气化站建设用地的议案；

（

３

）关于增资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

（

４

）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应收中国长城财务公司款项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

（

５

）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深圳富安达保险经纪公司股权投资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

提案（

１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

告》、《关于为惠州丰达公司、捷能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提案（

２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提案（

３

）

－

（

５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增资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关联

交易公告》或可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为惠州丰达公司、捷能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董事会七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惠州燃气参与竞买多功能气化站建设用地的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召

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资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能源财务公司

对应收中国长城财务公司款项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深圳富安达保险经纪公司股权投

资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按公司《章程》规定上

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资料完整。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

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４０

楼

４００６

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授权委托书、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２８

； 联系人：黄国维、何烨淳。

２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为惠州丰达公司、捷能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七届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增资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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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惠州丰达公司

、

捷能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２

关于惠州燃气参与竞买多功能气化站建设用

地的议案

３

关于增资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

４

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应收中国长城财务公司

款项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

５

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深圳富安达保险经纪公

司股权投资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

［注］：在“同意”、“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

。如果股东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的指示，受托人可

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单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本授权书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七届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七届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在公司

３５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

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

事七人，到会监事七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龙庆祥监事会主席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以

签字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深能合和公司因竣工决算调整固定资产暂估价值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深能合和（河源）电力有限公司根据河源电厂一期工程竣工决算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为会

计估计变更日，将固定资产原值从暂估价值

４９５

，

５７４．９１

万元调整为

４４２

，

６８０．６０

万元，但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

额；会计估计变更日后，以实际成本为基础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

的，更加准确地体现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上述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东部电厂因竣工决算调整固定资产暂估价值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厂根据其工程竣工决算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为会计估

计变更日，将固定资产原值从暂估价值

３７１

，

６４７．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３２９

，

６４７．５７

万元，但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会

计估计变更日后，以实际成本为基础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的，更

加准确地体现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上述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樟洋电厂因竣工决算调整固定资产暂估价值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根据其工程竣工决算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为会计估计变更

日，将固定资产原值从暂估价值

９５

，

６７２．６０

万元调整为

９５

，

９９６．９９

万元，但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会计估计变

更日后，以实际成本为基础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的，更加准确地

体现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上述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深圳富安达保险经纪公司股权投资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对原值为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的深圳富安达保险经纪公司股权投资进行

财务核销，理由和依据充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上述财务核销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应收深圳融资中心款项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对应收深圳融资中心人民币

１

，

５１８

，

５１６．８９

元的款项进行财务核销，理

由和依据充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上述财务核销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能源财务公司对应收中国长城财务公司款项进行财务核销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对应收中国长城财务公司人民币

９８８

万元的款项进行财务核销，理由

和依据充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上述财务核销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能源财务公司转回应收汉唐证券款项坏帐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转回应收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款项的坏账准备人民币

２

，

３７１

万元，

符合会计准则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上述财务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两面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６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表决董

事

８

人，参加表决的董事分别为：马朝梅、林钻煌、王为民、罗文源、潘俊宏、覃程荣、覃解生、何小平。会议内

容同时告知了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实施方案》。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要求，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内

控制度，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推动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及保障公司资产安全，公

司就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有关工作做出部署， 并制定了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实施方案》

（详见附件）。？

同意本议案的

８

票，反对本议案的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附件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实施方案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要求，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建设工作。

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监管手段，不仅是为了满足监管的要求，更可以通过实施内部控制去提升公司管

理水平，提高经营效率，为达到公司战略目标、实现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本实施方案的制

定，是为了健全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控体系，夯实公司发展基础和提高公司防范、抵御风险的能力。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内控制度，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推动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及保障公司资产安全，公司参照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

等相关规定，以风险导向为原则，就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有关工作做出部署，并形成本工作方案。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 两面针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所属行业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业

注册资本

（

单位

：

元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总资产规模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单位

：

元

）

３

，

２７６

，

９２３

，

９６５．４０

（二）公司简介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柳州市牙膏厂，

１９９４

年改制为股份公司。

２００４

年，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现有口腔护理、洗涤、旅游用品、生活纸品、医药、精细化工、制浆造纸、房地产八大产

业板块。 目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４．５

亿股，控股股东为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８．５２％

。 鉴于

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是柳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额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柳州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本公司，柳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是本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三）公司组织架构

公司根据经营管理需要建立了组织机构框架，明确规定了各部门的职责，形成了分工明确，相互配

合，相互制约的管理体系，并根据本公司业务变化情况及内部控制的需要，不断对组织机构进行优化。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四）公司控股子公司情况

公司主要控股公司经营情况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及主要产品 权益比例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

资产规模

（

元

）

柳州惠好卫生用品有

限公司

卫生巾

、

尿巾及其它家庭卫生用品的生产与

销售

７５ ＵＳＤ２１０ ３０

，

１２２

，

９４５．０１

柳州两面针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纺织品

、

日用品等的销

售

５１ ＲＭＢ５００ ３

，

２５０

，

７９１．０２

柳州两面针洗涤用品

厂

香皂

、

化妆品

、

日用洗涤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５１％

的收益分

配权

ＵＳＤ４０ １６

，

１２８

，

０４４．７４

广西亿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药品

、

原料药

、

卫生消毒用品等的生产销售

５５ ＲＭＢ２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６０５

，

６８４．７７

安徽两面针

．

芳草日化

有限公司

牙膏

、

发用化妆品

、

家用卫生用品的生产销

售等

７０ ＲＭＢ３

，

５００ ８７

，

７０７

，

７１１．７４

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

造有限公司

生产三氯蔗糖并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

３５ ＲＭＢ５９６８ ２７６

，

７８２

，

３６２．０６

柳州两面针房地产开

发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室内外装饰

、

建

筑工程设备租赁

８０ ＲＭＢ１００００ ２１６

，

２６８

，

３６４．７８

两面针

（

扬州

）

酒店用

品有限公司

塑料制品

、

牙刷

、

头梳

、

鞋刷

、

宾馆酒店一次

性用品

、

牙膏

、

香皂制造

、

加工及其上述产品

的进出口业务

，

化工原料

，

日用百货

、

日用杂

品销售

９３．８ ＲＭＢ６２８９ １４７

，

６２６

，

１５２．４８

柳州两面针纸品有限

公司

纸及纸制品销售

、

卫生巾

、

尿巾及其他家庭

卫生用品销售

；

投资与管理

（

以上项目国家

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外

。

８４．６２ ＲＭＢ１００００ ６９１

，

７７７

，

４４８．９２

二、组织保障

为保障内控建设的有效实施，公司成立以董事长为首、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各级职能部门领

导组成内部控制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内部控制工作小组办公室包括三大系统：即运营系统、风控系统及

财务系统。内部控制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司办公室，公司办公室主任为内部控制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

（一）各小组人员组成及具体职责如下：

组 名 职 务 姓 名 职 责

内 部 控 制

领导小组

组 长 马朝梅 内部控制领导小组在组长领导下负责以下职责

：１

负责营造良好的内部

控制建设环境

；２、

负责制定公司内部控制战略规划

，

提出总体建设方案

以及具体推进计划和工作安排

；３、

负责审议重大决策

、

重大风险

、

重大事

件和重要业务流程的判断标准或判断机制

，

以及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报

告

；４、

部署内部控制建设

、

执行及监督活动等

；５、

审议

《

内控手册

》

的编

制

、

修改及更新

；６、

提交

《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并经审计委员会审核

。 ７、

协调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重大事项

；８、

考核内部控制建设的相关人员

，

保持公司整体利益和方向的一致性

。

副组长 林钻煌

组 员

王为民

、

罗文

源

、

吴 堃

、

莫

善 军

、

叶 建

平

、

谢鸿武

、

章涛

、

潘俊宏

内 部

控 制

工 作

小组

运营

系统

组 长 林钻煌

１、

根据

《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

及相关配套指引要求

，

组织业务单位或

业务部门对组织架构

、

人力资源

、

企业文化

、

采购业务

、

销售业务

、

资产管

理

、

工程项目

、

合同管理

、

内部信息传递

、

信息系统等

，

进行风险梳理

，

识

别控制风险

，

设计控制活动

；２、

组织内部控制流程在业务单元和业务部

门的推行

、

测试及优化工作

；３、

负责本系统内的风险清单的编制

、

修订及

更新

； ４、

负责组织业务单元或业务部门开展内控自查工作

，

确定内控缺

陷的评价标准

，

对发现的内控缺陷及时整改

，

形成自查报告

；５、

配合公司

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的检查评价工作

，

按要求编写

《

内部控制评价报

》；

６、

负责本系统内

《

内控手册

》

的编制

、

修订及更新

。

组 员

各 职 能 部 门

负责人

、

董事

办 和 公 司 办

全 体 工 作 人

员

风控

系统

组 长 罗文源

１、

负责公司内控体系建设的组织协调和推动

，

协助各单位风险管理及监

控制度建设

； ２、

负责全面风险管理工具的开发和培训

；３、

负责全面风险

管理工作底稿的开发和培训

；４、

负责全面风险管理专业知识的更新和培

训

；５、

定期跟进内部控制项目进度

，

督促各单位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

成

；６、

组织对公司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情况的检查评价工作

，

发现问题

督促各部门整改

；７、

负责组织编写公司

《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８、

审核各

系统风险清单的编制

，

形成公司层面的风险数据库

；９、

审核各系统公司

《

内控手册

》

的编制

、

修改和更新

，

形成公司层面的

《

内控手册

》；１０、

参与

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督评估

、

重要经营管理活动的过程控制

。

组 员

各 职 能 部 门

负责人

、

督查

审 计 部 全 体

工作人员

财务

系统

组长 莫善军

１、

根据

《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

及相关配套指引要求

，

组织财务人员对

财务报告

、

全面预算

、

资金活动

、

担保业务等进行风险梳理

，

识别控制风

险

，

设计控制活动

；２、

组织内部控制流程在业务单元和业务部门的推行

、

测试及优化工作

；３、

负责财务系统内风险清单的编制

、

修订及更新

； ４、

负责组织财务部门开展内控自查工作

，

确定内控缺陷的评价标准

，

对发

现的内控缺陷及时整改

，

形成自查报告

；５、

配合公司内部控制设计及运

行的检查评价工作

，

按要求编写

《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６、

负责本系统内

《

内控手册

》

的编制

、

修订及更新

。

组员

各 职 能 部 门

负责人

、

财务

部 全 体 工 作

人员

（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内控工作的开展也纳入内部控制工作小组的范围中

１

、组织拟定子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阶段性的目标和实施方案，提交

内部控制领导小组；

２

、组织编写子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提交内部控制领导小组；

３

、组织编制、修改及更新子公司的《内控手册》，提交内部控制领

导小组；

４

、负责组织协调子公司范围内全面风险管理日常工作；

５

、负责子公司范围内的内部控制建设的有效实施和运行，落实内部控制建设的具体责任。

（三）领导小组指定公司办公室为内控工作的牵头部门。 内部控制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

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内部控制工作小组将作为一种长效机制进行运作。

三、内部控制建设工作计划

（一）建设工作目标

通过建立内部控制体系，梳理公司主要业务流程，对关键流程进行风险分析，找出风险点和控制缺

陷，强化相关部门控制职责，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完善制度规范，建立自我评价的方法和标准，保证内

部控制体系有效运行。

（二）具体计划

依据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内控工作的要求，内控建设工作的具体计划如下：

序号 工作任务 实施时间 执行人 责任人

１

组织公司管理层和业务骨干参与有关内控

建设的专题培训

，

在公司内部推广和宣传内

部控制体系建设的理念

２０１１

年

８

—

１０

月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

公司管理层

及业务骨干

公司办主任

２

确定内控实施的范围

，

包括股份公司

、

子公

司及其重要业务流程

，

梳理风险

，

编制风险

清单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

１２

月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公司办主任

３

第一阶段内部控制建设工作

：

将现有的政

策

、

制度等与风险清单进行对比

，

查找内控

缺陷并制定内控缺陷整改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３

月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

内控建设范

围内所有部门

公司办主任

４

向董事会报送内控进展情况说明

，

并向监管

部门报告工作进度

第一季度结束后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

公司董事办 董事会秘书

５

积极推动并监督整改工作的有效执行

２０１２

年

４

—

６

月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

内控建设范

围内所有部门

公司办主任

６

向董事会报送内控进展情况说明

，

并向监管

部门报告工作进度

第二季度结束后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

公司董事办 董事会秘书

７

第二阶段内部控制建设工作

：

针对第一阶段

发现的问题

，

对其整改情况进行跟踪与评价

２０１２

年

７

—

１２

月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

内控建设范

围内所有部门

公司办主任

８

向董事会报送内控进展情况说明

，

并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

第四季度结束后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

公司董事办 董事会秘书

四、内控自我评价工作计划

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公司内控领导小组拟定内控自我评价工作计划如下：

序号 工作任务 实施时间 执行人 责任人

１

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

项目工作计划

、

项目实施方

案及时间表

、

拟定项目范围等

）

报董事会审批

；

披露实施方案

，

并报送证监局和证券交易所

；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３

月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董事会秘书

、

公司

办主任

２

第一轮内部控制测试

：

评价内部控制在运行上

的有效性

，

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整改方案

；

２０１２

年

４

—

６

月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

内控建

设范围内所有部门

公司办主任

３

内部控制整改与跟进

；

２０１２

年

６

—

８

月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

内控建

设范围内所有部门

公司办主任

４

第二轮内部控制测试

：

针对第一轮测试发现的

内控缺陷进行跟踪测试

，

评价其整改情况

；

２０１２

年

９

—

１１

月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

内控建

设范围内所有部门

公司办主任

５

年底内控测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公司办主任

６

年底缺陷评估

：

确定适当的内控缺陷标准及关

键考虑因素

，

针对内控审计工作所发现的

、

尚未

整改完毕的内部控制缺陷

，

完成相应评估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２

月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公司办主任

７

于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披露前

，

将内控自我评价结果向

公司管理层及董事会进行汇报

，

并针对所发现

的重大缺陷

，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

出具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

４

月 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董事会秘书

、

公司

办主任

五、内控审计工作计划

公司计划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在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同时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公司将积极配

合会计师事务的审计工作，提供审计所需的内控文件和资料，做好内控审计工作。

六、内控实施方案的信息披露

在以上各阶段的工作中，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进度情况说明包括该季度内控建设工作的开

展情况、与工作方案中计划进度的对照情况、差异原因以及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此外，公司将

２０１２

年披露

年报的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管理层声明及内控审计报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